
法規名稱：臺北市政府辦理非公共工程運送營建剩餘土石方至臺北港作業要點

修正日期：民國 115 年 01 月 16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115年 1月 16日臺北市政府府都建字第 11461883661號令修正發布名稱及

全文 11點；並自 115年 1月 16日起生效

（原名稱：臺北市政府資源處理場運送營建剩餘土石方至臺北港作業要點；新名稱

：臺北市政府辦理非公共工程運送營建剩餘土石方至臺北港作業要點）

一、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執行臺北港收容非公共工程土石方作

    業規定（以下簡稱臺北港作業規定），協助申請人運送臺北市非公共

    工程營建剩餘土石方（以下簡稱營建剩餘土石方）至臺北港收受事項

    ，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之適用對象如下：

（一）依臺北市營建工程剩餘土石方及營建混合物資源分類處理場設置及

      管理暫行要點及臺北市營建剩餘土石方資源處理場設置及管理自治

      條例核准營運之合法資源處理場（以下簡稱資源處理場）產出之營

      建剩餘土石方。

（二）其他經本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推薦具公益性或符合本府政策之民間

      建築工程所產出之營建剩餘土石方。

    前項第一款之管理機關為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以下簡稱都發局）

    ；第二款之管理機關為推薦該民間建築工程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以

    下簡稱推薦機關）。

    本府各機關依法核准由民間投資興辦或參與投資工程，依公共工程及

    公有建築工程營建剩餘土石方交換利用作業要點第二點第二項規定得

    辦理公共工程土方交換之營建剩餘土石方，不適用本要點。

三、推薦機關應就其推薦之案件訂有回饋機制，倘以回饋金方式辦理，得

    參考都發局公告之基準。

四、申請人申請運送民間建築工程營建剩餘土石方至臺北港，應依臺北市

    營建剩餘資源管理辦法第二十三條規定辦理，並向營建剩餘土石方資

    訊服務中心申報剩餘土石方之內容、數量及去處，載運完成時亦同。

    資源處理場申請運送營建剩餘土石方至臺北港，應依營建剩餘土石方

    處理方案向管理機關申報剩餘土石方運送地點、名稱、收容期間、土

    質及數量，並向營建剩餘土石方資訊服務中心申報營建剩餘土石方出

    場總量，載運完成時亦同。



五、申請人應就每一申請案辦理檢驗，其檢驗方式、結果及品質應按臺北

    港作業規定，並自主管理品質。

    資源處理場每批之體積數量原則應介於六百立方公尺至九千六百立方

    公尺，並經檢驗合格後始得載運進場。

六、資源處理場申請運送至臺北港之營建剩餘土石方應單獨堆置，且有明

    顯區隔，不可與場內其他餘土或混合物混雜。送檢驗樣品應由管理機

    關隨機指定，資源處理場不得拒絕。

七、每一申請案均應依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基隆港務分公司（以下簡稱

    臺灣港務公司）開立之繳款單繳交保證金，並將繳交完成收據影本送

    管理機關備查後始得出土。全部營建剩餘土石方運送完畢且無違反臺

    北港作業規定時，由臺灣港務公司依所持收據正本無息退還保證金。

八、臺灣港務公司為支應收土作業之管理成本等訂有營建剩餘土石方管理

    費，於每月辦理進場營建剩餘土石方管理費結算並通知管理機關，申

    請人於接獲管理機關轉交繳費單時，應於臺灣港務公司規定期限內將

    營建剩餘土石方管理費匯入指定銀行帳戶。

九、申請人獲通知同意營建剩餘土石方載運進場後，應提送人員、車輛名

    冊資料予管理機關，以協助申請人員及車輛港區通行證。

    前項提送之營建剩餘土石方載運車輛應依臺北港作業規定裝置具逐車

    追蹤流向功能設備。

十、申請人於出土期間應配合管理機關派員至收土端進行自主檢查，包含

    辨識營建剩餘土石方運送憑證之真偽、車載營建剩餘土石方之土質與

    出土相符及數量符合運送憑證上所載，檢查方式悉依臺北港作業規定

    辦理。

十一、本要點未盡事宜，依臺北港作業規定辦理。


